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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督查推动，多地相关部门迅速进行整
改。

近期，全国多地已发文明确要求，转供电
主体按照一般工商业目录销售电价收取电
费。峰谷差、电损线损、公用照明、电梯费用、
人员服务等费用，应该以其他费用来结算，不
能加算在电费中，多收取的费用应及时退还。

为确保降电价红利“应享尽享”，国家电
网公司客服中心推出“网上国网”App“转供
电费码”功能，主要面向转供电环节终端用户
提示疑似不合理加价风险等级，为政府部门
清理规范工作提供支撑。

上海、浙江、陕西近日分别发文，明确限
时将国家降低工商业电价优惠政策红利传导
至终端用户，相关地方及时提出整改举措，限
时自查自纠。

督查组建议，进一步加强政策宣传力度，
确保转供电主体和终端用户了解降价政策，
形成广泛的社会监督；同时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探索推进电价形成机制改革。
值得关注的是，当前，企业用户全面实施

直接供电尚存在一定困难。督查发现，转供电
环节的内部配电系统由商业综合体、产业园区
等经营者投资建设，且转供区域往往内部物理
空间改造频繁、终端企业不拥有产权，电网企
业直接供电多不具备一户一表计量条件。

业内人士介绍，直供电改造难度大。一
个通信站点改造成本少则约10万元多则15
万元，此外协调也难，多数物业公司不同意。

“最好的方式肯定是电网直连，但是我们公司
场地是租来的，安装变压器还要额外租用场
地，成本很高，只能向‘中间商’买电。”广东珠
海鼎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天才说。

李天才等企业负责人呼吁，在高耗电量
企业集中的区域，以企业合建或者供电公司
投入的方式建设变压器，降低企业一次性投
入负担，实现电网直连。

新华社记者赵久龙 周颖

一些地方多级转供层层加价、虚标用电量、搭车乱收费……

国家降电价优惠政策红利被蚕食
今年以来，国家陆续推出一系列降电价措施，国家

电网公司预计全年将向电力用户让利926亿元。记者
近日跟随国务院第七次大督查在多地暗访发现，一些地
方的商业综合体、产业园区、写字楼、物业等，在向终端
用户多级转供过程中层层加价，收费不透明甚至搭车乱
收费，令国家降电价优惠政策红利被蚕食。

10月22日，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
报公安部服务“六稳”“六保”，深化公安交管

“放管服”改革，推出优化营商环境12项措施
情况。

私家车十年内仅需上线检测两次

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局长李江平介绍，
此次改革，公安部积极回应社会反映，进一步
改革车检范围和周期。

一是扩大私家车免检范围。在实行6年
以内的非营运6座以下小微型客车免检基础
上，进一步扩大免检范围，将6年以内的7-9
座非营运小微型客车(面包车除外)纳入免检
范围。二是优化检验周期。对超过6年不满
10年的非营运小微型客车(面包车除外)，检
验周期由每年检验1次放宽至每两年检验1
次，即私家车10年内仅需上线检测2次，分
别是第6年、第8年。对10年以上的私家车，
仍然按照原规定的检验周期执行，即10-15
年的，每年检验一次，15年以上的，每半年检
验一次。

据了解，该措施实施后，全国将有1.7亿
多私家车主享受到改革带来的便利。

取消申请小型汽车驾驶证70周岁
年龄上限

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副局长刘宇鹏介
绍，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条件持续改善，人均预
期寿命不断延长，群众生产生活中驾车出行
需求持续增长。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深入研
究论证，进一步优化驾驶证申请条件，放宽小
型汽车驾驶证申领年龄。对申请小型汽车、
小型自动挡汽车、轻便摩托车驾驶证的年龄
上限由70周岁调整为不作限制，对70周岁
以上人员考领驾驶证的，增加记忆力、判断
力、反应力等能力测试，且需每年进行一次身

体检查，提交体检证明。这是适应老龄化社
会发展的新需求，既便利老年人考领驾驶证，
又保证身体条件符合安全驾驶要求。

优化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申请条件，申
请大型客车、牵引车驾驶证的年龄下限由26
周岁、24周岁降低至22周岁，申请大中型客
货车驾驶证年龄上限由50周岁调整至60周
岁。同时，缩短增驾时间间隔，对无相应记分
周期满分记录，申请大型客车驾驶证的，由取
得大型货车驾驶证至少5年缩短至3年，申请
牵引车和中型客车驾驶证的，由取得大型货
车驾驶证至少3年缩短至2年，进一步满足群
众生产生活和客货运输企业需求。

摩托车驾驶证可“全国通考”，转籍
异地通办

会上有记者问摩托车登记和考证有什么
新举措，刘宇鹏透露，公安部推出两项便利摩
托车登记考证的新措施。一是推行摩托车驾
驶证“全国通考”。申请人可以凭居民身份证
在全国范围内任一地申领摩托车驾驶证，不
需要再提交居住证或者居住登记凭证，进一
步便利群众就近、自主考试领证。二是推行
摩托车转籍信息网上转递。对在全国范围内
办理摩托车转籍登记的，申请人可以直接到
车辆迁入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办理，不需要再
回迁出地验车、提取档案，车辆信息网上转
递，更加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需要，减少面对
面接触式办理业务，减少群众两地间往返、减
轻群众负担。

刘宇鹏介绍，近年来，公安部相继推出摩
托车全国通检、新车免检等措施，大大便利了
城乡摩托车主异地工作生活，目前已有142
万辆摩托车异地检验，766.4万辆摩托车享受
了新车免检的政策，减少群众交通、检车费用
大约10亿元。 据《中新网》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记者从最高
人民法院22日举行的全国法院审判监督工
作会议获悉，人民法院将严格规范做好减刑、
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工作。

据悉，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法院依法办
理减刑案件355万件、假释案件18万件、暂
予监外执行案件2.2万件。强化案件实体审
查，2015年以来裁定2.4万件案件不予减刑、
假释。

据介绍，近年来，人民法院制定修改减刑
假释司法解释，严格实体条件，规范审理程
序。建成统一的减刑假释信息化办案平台，
开通全国法院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信息
网，健全典型案例定期公布、职务犯罪“减假

暂”备案审查等制度，全面提升案件办理规范
化水平和透明度。

“个别地方出现卡点减刑、顶格减刑、‘纸
面服刑’等问题，甚至存在作风不正、徇私枉
法、司法腐败等情况。”最高法强调，要严格规
范做好“减假暂”工作，强化实质审查，深化司
法公开。

“决不允许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权，决不允
许对任何人法外开恩，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
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平
正义。”最高法同时提出，要持之以恒正风肃
纪，严肃整治一些地方存在的有案不立、有错
不改、无错乱改，减刑假释不规范等问题。

罗沙

根据国家有关文件规定，自2020年2月
1日至12月31日，降低除高耗能行业外工商
业电价5%，也就是按95折结算。然而，优惠
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存在梗阻：不少商
铺表示电费没降低。

督查组在多地抽查发现，约八成转供电
主体未执行降低工商业电价5%政策，很多
也未执行国家2018年“一般工商业电价平均
降低10%”、2019年“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再
降低10%”政策。

督查组在各地发现了电费加价的普遍套路：
一是擅自变更价格。电力法规定，供电

企业不得擅自变更电价。在浙江，根据不满
1000伏的一般工商业目录销售电价，电价在
降低5%之后约为0.66元每度。但督查组近
日对浙江省290家转供电主体进行摸底发
现，有30家加价超过60%。杭州市西湖区某
工业园区近一年始终按照1.1元每度的标准
代收电费，较0.66元每度提高约66.7%。青
海省西宁市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从电
网企业购电均价为0.48元每度，转供电价1.2
元每度，加价幅度达到150%。

二是虚标用电量加收电费。据了解，一
些终端用户的电表由转供电主体自行安装，
电表显示的电量超过电网公司显示的用电

量。督查发现，郑州豫鑫家用电器有限公司
9月向18家终端用户收取96269度电、共计
56317.365 元。而电网公司向其收取电量
94845度、共52158.93元。该公司一个月多
收4158.435元电费。

三是搭车乱收费。电力法规定，禁止任
何单位和个人在电费中加收其他费用。督查
发现，部分转供电主体以设备管理费、公摊能
耗费、空调费、消防泵房费、电梯费以及峰谷
差、电损线损、公用照明、人员服务费用等名
义，搭车收费。大商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
新玛特购物广场在按照0.7165元每度的电
价向商户收取电费的同时，还自定0.7835元
每度的标准向商户收取设备管理费，实际向
商户收取1.5元每度电费。湖南铭星投资有
限公司在收取租户电费的同时，强行以用电
量为依据加收物业管理费。2019年1月1日
以来，该公司在电价外加收物业管理费300
多万元。

督查组在多地发现，转供电方往往是多
级转供、层层加价。督查组暗访发现，西安奥
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向西安白马世纪
广场转供电，供电公司初始电价为0.6246元
每度，但经过二次转供，白马世纪广场商户需
支付1.5元每度电价。

电价加收套路：变更价格、虚标用电量、搭车乱收费

督查组随机访谈发现，不少终端用户表
示不了解降电价政策，还有些知情用户因怕
涨房租忍气吞声。

珠海神火能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叶祥珍
说，企业用电主要在空调、照明等方面。“督查
组来走访我才知道，原来每度电1.45元中有
近0.8元是交给转供电企业的。”

上海一家商业综合体的商户说，电费是
“小头”，租金是“大头”。一些商场、综合体等
转供电主体威胁用户：“如果把电费降下来就
涨房租。”

中国铁塔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赵行明
说，其涉及转供电主体8000多个，使用直供
电平均电价0.72元每度，转供电平均电价
1.26元每度，一年下来要多支出约1.5亿元电
费。“公司如果在旁边找不到可以替代的地方
建站，只能接受转供电主体说的价格。”

据国家发改委估算，我国约1.2亿户市

场主体中，仅有约4800万户直接供电，其余
都是转供电用户。目前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人
员力量与庞大的转供电主体数量不匹配，难
以全面覆盖。

此外，东部某市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表
示，基层执法时对转供电费用分摊口径存在认
识分歧。此外，直接供电与转供电电压等级不
同、电价计量方式不同、电价调整时间不一致，
部分转供电主体管理粗放，成本测算基本是笔
糊涂账，执法检查时很难做到精准计算。

另据了解，一般整栋商业综合体装的是
总电表，商户安装的小电表不能直接与供电
公司结算。由于电价分为高峰和低谷价格，
加上电损线损、维修管理等服务费用，物业给
商户转供电的费用多已不再是基础电价，而
是包含了服务费。对此，一些专家表示，物业
并没有供电定价权，物业费不能体现在电费
里，否则属于乱收费。

“如果把电费降下来就涨房租”，转供电存监管难题

多地迅速积极整改，加快推广使用“转供电费码”

私家车十年内仅需上线检测两次，取消申请小型汽车驾驶证
70周岁年龄上限，摩托车驾驶证可“全国通考”——

公安部推出12项便民新举措

最高法：严格规范“减假暂”
不允许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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